
对于财务人员来说，每天都少不了要跟发票打交道，作为开票方我们在对外

开具发票时若不注意相关要求，很容易导致开具不合规发票。今天我们就将 10

种常见的发票开具要点进行汇总梳理，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吧

1 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自 2017年 7 月 1 日起，购买方为企业的，销售方为其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时，

应在“购买方纳税人识别号”栏填写购买方的纳税人识别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

所称企业，包括公司、非公司制企业法人、企业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

企业和其他企业。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发票开具有关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16号）第一条

2 开具建筑服务发票

提供建筑服务，纳税人自行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的备注栏注明建筑服务

发生地县（市、区）名称及项目名称。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3 号）第四条

3 开具货物运输服务发票



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提供货物运输服务，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和增值税普通发票，

开具发票时应将起运地、到达地、车种车号以及运输货物信息等内容填写在发票

备注栏中，如内容较多可另附清单。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停止使用货物运输业增值税专用发票有关问题的公告》（国

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5年第 99 号）第一条

4 保险机构开具代收车船税发票

保险机构作为车船税扣缴义务人，在代收车船税并开具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增值

税发票备注栏中注明代收车船税税款信息。具体包括：保险单号、税款所属期（详

细至月）、代收车船税金额、滞纳金金额、金额合计等。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保险机构代收车船税开具增值税发票问题的公告》（国家税

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51 号）

5 开具销售不动产发票

销售不动产，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发票“货物

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栏填写不动产名称及房屋产权证书号码（无房屋产权证

书的可不填写），“单位”栏填写面积单位，备注栏注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3 号）第四条

6 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销售机动车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时，应正确选择机动车的商品和服务税收分类编

码。增值税专用发票“规格型号”栏应填写机动车车辆识别代号/车架号，“单位”

栏应选择“辆”，“单价”栏应填写对应机动车的不含增值税价格。汇总开具增值税

专用发票，应通过机动车发票开具模块开具《销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清单》，

其中的规格型号、单位、单价等栏次也应按照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填写要求填

开。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发布<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 2020年第 23 号）第八条

7 销售机动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

销售机动车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时，应遵循以下规则：

1.按照“一车一票”原则开具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即一辆机动车只能开具一张机

动车销售统一发票，一张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只能填写一辆机动车的车辆识别代

号/车架号。

2.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的“纳税人识别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明号码”栏，

销售方根据消费者实际情况填写。如消费者需要抵扣增值税，则该栏必须填写消

费者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纳税人识别号，如消费者为个人则应填写个人身份证

明号码。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关于发布<机动车发票使用办法>的公

告》（国家税务总局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公告 2020年第 23 号）

8 开具出租不动产发票



1.出租不动产，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应在备注栏注

明不动产的详细地址。

2.个人出租住房适用优惠政策减按 1.5%征收，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

增值税发票时，通过新系统中征收率减按 1.5%征收开票功能，录入含税销售额，

系统自动计算税额和不含税金额，发票开具不应与其他应税行为混开。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3 号）第四条

9 开具“差额征税”发票

适用差额征税办法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全额开具增值税发票的（财政部、税务总

局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自行开具或者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发票时，通过新

系统中差额征税开票功能，录入含税销售额（或含税评估额）和扣除额，系统自

动计算税额和不含税金额，备注栏自动打印“差额征税”字样，发票开具不应与其

他应税行为混开。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有关税收征收管理事项的

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年第 23 号）第四条

10 开具销售预付卡发票

（一）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发票处理：

1.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企业销售单用途卡，或者接受单用途卡持卡人充值

取得的预收资金，不缴纳增值税。售卡方可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

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持卡人使用单用途卡购买货物或服务时，货物或者服务的销售方应按照现行规

定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3.销售方与售卡方不是同一个纳税人的，销售方在收到售卡方结算的销售款时，

应向售卡方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并在备注栏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款”，不得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支付机构预付卡业务发票处理：

1.支付机构销售多用途卡取得的等值人民币资金，或者接受多用途卡持卡人充值

取得的充值资金，不缴纳增值税。支付机构可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

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持卡人使用多用途卡，向与支付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的特约商户购买货物或服务，

特约商户应按照现行规定缴纳增值税，且不得向持卡人开具增值税发票。

3.特约商户收到支付机构结算的销售款时，应向支付机构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

并在备注栏注明“收到预付卡结算款”，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政策依据：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营改增试点若干征管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 年第

53 号)第三条、第四条


